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請購申請書 
核准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.07 更新 

請購單位  填表日期  

實驗場所名稱  請購人簽名  

申請項目 
□ 毒性化學物質 

□ 關注化學物質 
連絡電話  

毒性及關注 

化學物質名稱 

（列管編號-序號） 

請購濃度 

w/w；v/v% 

請購數量 

mL；g 

現剩餘數量 

mL；g 

 
 

（        -    ） 
   

販賣廠商名稱  

輸入/販賣許可證
字號 

 

聯 絡 電 話  

實驗場所應備有標示及安全資料表（SDS）□是(請廠商提供)，已備有。 

已詳閱備註欄，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時應注意事項 □是。 

 

使用用途 
(請勾選，可複選) 

實驗性質 
(請勾選，可複選) 

檢附資料 
(務必填寫) 

實驗場所負責人簽章確認 
(提醒:因主管機關提倡，請實驗室考量藥品在實驗
中，是否可以使用低於列管濃度或非毒性及關注化

學藥品替代其功能) 

□ 1.研究 

□ 2.試驗 

□ 3.教學 

□ 1.研究計畫 

□ 2.產學合作 

□ 3.論文研究 

□ 4.其他，請說明: 

 

□ 計畫書、產學

合作計畫書

或論文相關

等資料 實驗場所負責人 
簽章 

 

□ 未檢附資料 

實驗場所未提供檢附資料，如:研究計畫書、產學合作計畫書或論文相關等資料時，應由單位主管

知悉並核章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核章: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校運作核可字號或登記備查號碼 
（本欄由環安衛中心填寫） 

審核意見 環安衛中心核章 

□同意。 

 

□不同意，理由： 

    

 



備註： 

1. 請購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前請先將本表送環安衛中心審核，購入後請確實填寫毒性及關注化

學物質運作紀錄表。 

2. 本表正本由環安衛中心存查，環安衛中心將影印回傳至請購單位，以作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

質請購之依據。 

3. 核銷時請檢附本申請表影本及廠商出貨明細表，每次購買須重新申請。 

4. 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標示與安全資料表管理辦理規定，運作人應依運作情形檢討安全資

料表內容之正確性，適時更新，並至少每三年檢討一次。其更新內容、更新日期、版次等紀

錄，應保存三年備查。 

5. 運作毒化物必須依照單一毒化物(不同濃度需分開填寫)實際運作情形逐日填寫「毒性化學物

質運作紀錄表」，並按月盤點填寫運作紀錄表；另關注化學物質依「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及關

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」第 9 條規定辦理，逐月填寫「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」，上述運作

紀錄以書面或電子檔方式保存至少三年備查。 

6.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作場所應於實驗室門口張貼『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』

（Handling Premises of Toxic and Concerned Chemicals）中英文標示。 

7. 貯存毒化物之藥品櫃必需上鎖管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